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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3-097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三级全资子公司鸡东县博骏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鸡东

博骏”）、天津陆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陆风”）；

主要投资工商业屋顶光伏项目的一级全资子公司黑龙江省嘉泽分布

式智慧能源有限公司下属的中合嵘科（泗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合嵘科”）、湖北宇铭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宇

铭”）、湖北嘉立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嘉立”）。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公司为鸡东博骏向三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

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为 70,721.41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该公司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0万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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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为天津陆风向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

金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为 16,186.89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该公司实际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0万元。 

3、公司为中合嵘科、湖北宇铭、湖北嘉立 3 家下属公司向北银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银金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559.97 万元、2,826.18

万元、1,650.79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 3 家下属公

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910.19 万元。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

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上述被担保人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于近日为上述公

司分别向三峡租赁、华夏金租、北银金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三峡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鸡东博骏向三

峡租赁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70,721.41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该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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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与华夏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天津陆风向华夏金

租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16,186.89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该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 0万元。 

3、公司与北银金租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的债务

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本次为中合嵘科、湖北宇铭、湖北嘉立 3

家下属公司的担保金额分别为 559.97万元、2,826.18万元、1,650.79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上述 3 家下属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 3,910.19 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三届十九次董事会、于 2023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 2023年度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3 年度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8 日、2023 年 5 月 9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宁夏嘉泽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三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3 年度授信额度计划及在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5）和《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鸡东博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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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鸡东博骏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鸡东县博骏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321MAC5G1935D 

住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产业园兴业街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3年 1月 9日 

法定代表人 井芳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

一般项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

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 

控股股东名称 宁夏嘉盈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鸡东博骏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 1-9月/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2,779.53 

净资产（万元） 99.99 

营业收入（万元） 0.00 

净利润（万元） -0.01 

3、鸡东博骏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二）天津陆风 

1、天津陆风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陆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221MA06GFA47P 

住所 天津市宁河区宁河镇前邦道沽村村委会院内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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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韩晓东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新能源技术、机电设备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机电设备

及配件批发兼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备安装；管道安装工程；电力工程设计及施工；电力设施

承装、承修、承试（取得许可证后经营）；电力供应（取得许可证

后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控股股东名称 宁夏嘉盈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天津陆风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 1-9月/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16,683.73 

净资产（万元） 5,357.48 

营业收入（万元） 1,434.14 

净利润（万元） 552.78 

3、天津陆风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中合嵘科 

1、中合嵘科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合嵘科（泗洪）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24MABRW4WHXC  

住所 宿迁市泗洪县上塘镇政务服务中心 8号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 6月 28日 

法定代表人 杨广智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水力发电；输

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设计；电

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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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控股股东名称 泗洪县嘉恒中嵘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中合嵘科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 1-9月/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572.32 

净资产（万元）  97.58 

营业收入（万元）   0.00 

净利润（万元）  -2.42 

3、中合嵘科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四）湖北宇铭 

1、湖北宇铭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宇铭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127MAC03QR753 

住所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黄梅大道东 399号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 9月 7日 

法定代表人 杨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控股股东名称 黄冈嘉恒铭丰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湖北宇铭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 1-9月/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2,696.99 

净资产（万元）    -0.54 

营业收入（万元）     0.00 

净利润（万元）     -0.54 

3、湖北宇铭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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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五）湖北嘉立 

1、湖北嘉立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北嘉立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1127MABYR4TJ68  

住所 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黄梅镇黄梅大道东 399号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 10月 10日 

法定代表人 杨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控股股东名称 黄冈嘉恒铭丰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2、湖北嘉立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年 1-9月/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1,784.61 

净资产（万元）   -0.37 

营业收入（万元）    0.00 

净利润（万元）   -0.37 

3、湖北嘉立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

诉讼与仲裁事项等）。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三峡租赁签署的保证担保合同 

公司就为鸡东博骏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三峡租赁签署了

保证担保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保证

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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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满三年止。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如有变更，则保

证期间自保证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变更后的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满三年时止。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无论该债权

是否基于融资租赁关系产生），包括但不限于：到期未付租金、未到

期租赁成本及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支付的全部租赁利息、违约金、风

险缓释金、提前终止损失金、提前还款补偿金、咨询服务费、手续费、

名义价款、资金占用费、租赁物使用费、税费、其他应付款项以及债

权人实现权利的费用等，以及债务人应当履行的除金钱支付义务以外

的其他义务，且债务人所欠债权人的债务应包括其过去、现有和将来

所欠债权人的所有实际的及或有的债务； 

2、债权人实现主合同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债权人为实现权利而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

保险费、执行费、审计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政府规费、律

师费、差旅费、取回或处置租赁物所需费用及第三方收取的依法应由

债务人承担费用等；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

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的款项；  

3、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付的其他款项。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将借款主体相应出资的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由其项目投产后产生的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由其项目所占

用、取得的全部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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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与华夏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公司就为天津陆风提供前述担保事项，与债权人华夏金租签署了

保证合同，提供相应金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生

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及主合同解除后债务人应当

向甲方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向甲方支

付的全部到期租金、未到期租金、首期租金、租赁押金、提前终止费、

留购价款、迟延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甲方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证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

费、拍卖费、差旅费、律师费及租赁物取回时的保管、维修、运输等

费用）以及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违约责任以及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当

履行除前述金钱支付或赔偿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将借款主体相应出资的股权提供质押

担保，并由项目全部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项目电费收费权及应收

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三）公司与北银金租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被担保的主债权： 

1.1 被担保的债务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中合嵘科

等控股关联公司（以下称为“承租人”）。 

1.2被担保的主合同为债权人与承租人已经签订或将要签订的下

述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下称为“主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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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权人与承租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所有附件、

修订及补充； 

（2） 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4 年 5月 8 日期间（债

权确定期间，即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后的 12 个月内）债权人与承租

人签订的其他全部融资租赁业务及其所有附件、修订及补充。 

1.3被担保的主债权指债权人根据主合同而享有的对承租人的全

部债权（以下称为“主债权”）。 

1.4 主债权的金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 

2、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

赁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拾亿】元整）、租前息、名义

货价（留购价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

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公证

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

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租赁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

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3、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对主合同项下

承租人对债权人应付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期间：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

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期履行债务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依主合同之约定债权人宣布主合同加速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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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宣布的主合同债务人支付全部租金及其他应

付款项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债权人宣布加速到期分期履行

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宣布的主合同债务人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同时，根据债权人的要求，将公司持有的借款主体相应出资的股

权提供质押担保，由其项目投产后产生的电费收费权提供质押担保，

由其项目投产后的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不存在资源转移或者利益输送的情况。

相关下属公司具备偿债能力，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

有效控制并能够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的下属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

权，且其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可控。贷款主要用于各自的新能源项目

建设、补充项目流动资金等，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公司担保总额为 1,234,756.55 万元，占公

司 2023 年 6 月末净资产的 167.53%，均系为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合

营企业提供的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2 

（一）公司三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